TB52/GZSX 0007—2016






前

言
本标准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技术创新中心（陈醋智造技术）提出。

本标准由山西省食品工业协会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

山西陈醋生产工艺规程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山西陈醋生产的定义、术语和生产工艺。

本文件适用于山西陈醋的生产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•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

• GB 27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

•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

•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

• GB/T 5461 食用盐

•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

• GB/T 8231 高粱

• GB 89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醋生产卫生规范

• GB/T 10460 豌豆

• GB/T 18187 酿造食醋

• GB/T 19777 地理标志产品 山西老陈醋

• DBS 14/008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西陈醋

• GB 1886.17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 18187、DBS14/00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此外，本文件还采用了T/SXFIA 003-2022中关于山西食醋分类的具体表述。为确保标准间的协调统一，相关术语在应用时应结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行业规范进行解释。
4 原辅料要求

4.1 原料 

高粱应符合GB/T 8231和GB 2715的规定。

4.2 辅料 

麸皮、谷壳和稻壳应符合GB 2715 的规定。

    大麦应符合GB 2715 的规定。

    豌豆应符合GB/T 10460和GB 2715的规定。

生产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。

食用盐应符合GB/T 5461和GB 2721的规定。

香辛料应符合GB/T 15691的规定。

4.3糖化发酵剂

大曲、麸曲应符合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
酶制剂应符合GB 1886.174的规定
5  生产工艺
5.1主要工艺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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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山西陈醋工艺特点
山西陈醋以高粱为原料，以麸皮、谷壳、稻壳等为辅料，以大麦、豌豆所制作的大曲为主要糖化发酵剂，添加或不添加其他发酵剂，经酒精发酵、固态醋酸发酵，再经熏醅、淋醋、陈酿而成的食醋。
5.3 生产工艺及条件
5.3.1原料处理

5.3.1.1固态蒸粮法

高粱粒粉碎为4～6瓣，细粉不超过20%。取磨碎的高梁，加冷水50-60%(以高粱重量计)拌和均匀，并润料8-12h，跟住汽上料，装好圆汽后，蒸料90min；将蒸料后的物料置于已加热水230-240%(以高粱重量计)的焖料池中，85-95℃保持30min，继续焖料至3h后自然冷却。将冷却至30ºC以下的粥状物料均匀拌入一定量的大曲等发酵剂，翻拌均匀后快速降温至28℃入酒精发酵池（缸），补足用水量。

5.3.1.2液态蒸煮法
将高粱粉碎至20-40目，加水约400%左右(以高粱重量计)，升温至50℃，保温润料至高粱颗粒无生心；升温至95℃保温液化30min，碘液反应至棕色；待醪液温度降到65℃时，加入麸曲或其他糖化剂糖化1h后冷却至要求温度。
5.3.2酒精发酵

5.3.2.1固态发酵

熟料冷却入酒精发酵容器后，入池（缸）酒醅温度随季节而定，酒醅水分含量为65%左右，入池（缸）后根据季节变化稍压实封口。

酒精发酵室的温度控制在18~22℃，发酵周期8~9天。

成熟酒醅质量要求：呈红铜色，有光泽；酒精度5~6%vol，总酸（以醋酸计）含量夏季≤1.5g/100g、冬季≤1.0g/100g。

5.3.2.2液态浓醪发酵
将糖化后的物料冷却至30ºC以下，加适量大曲、麸曲，翻拌均匀后快速降温至28℃入酒精发酵容器，发酵周期一般为8天。

前发酵：前3天敞口发酵，每天搅拌2次，上清液析出时，前发酵完成。

后发酵：酒精发酵3天后将发酵容器密封进行厌氧酒精发酵。发酵温度要控制在30℃~34℃范围内。

酒醪酒精度达到要求，成熟酒醪呈黄色，醪液澄清，酒精发酵结束。 

5.3.3 醋酸发酵

5.3.3.1 拌醋醅

把成熟酒醅或酒醪，拌入一定量的麸皮、谷壳、稻壳或水，制成醋醅。要求醋醅水分含量为63%～65%，酒精度≥4%vol。

5.3.3.2接种醅
取经醋酸发酵2～3天，品温在42ºC～45℃的发酵旺盛的优良新鲜醋醅作为醋酸菌种醅，按夏季10～12%，冬季13～15%的接种量接入新醅中，将种醅埋放于醋醅的中上部。

5.3.3.3 发酵管理

接种24h后，醅的上层品温达38℃以上，开始翻醅，以后每天翻醅一次。一般发酵3～4天后，中上层品温达到40ºC～43℃，顶火温度≥45℃。当总酸不再上升时，醋酸发酵接近结束，不得有过氧化味，加入食盐（以高粱重量计）≤5%。发酵完成后的成熟醋醅呈浅棕褐色，酸味柔和浓厚，残酒精度≤0.3%vol，酸度（以醋酸计）≥5.0g/100g。

5.3.3.4 熏醅
取成熟醋醅总量的40%～50%，装入熏醅容器内，可使用不同热源间接加热。每天倒醅一次，48h后熏醅中心品温达到85℃以上，随后稳定在90℃，熏制周期约5～6天。熏制完成后，熏醅具有熏香气味，棕褐色，有光泽，不苦不涩，酸度（以醋酸计）≥6.0g/100g。

5.3.3.5 淋醋
成熟醋醅入淋池要保持疏松、平整。用上批二淋浸泡成熟醋醅，浸泡时间10～12h，将淋出的醋煮沸后浸泡成熟熏醅，浸泡时间4～5h，浸泡温度85ºC以上，淋取的醋液即为半成品醋；用上批三淋二次浸泡醋醅，淋出的醋液二次浸泡熏醅，淋取的醋液为二淋；用上批四淋三次浸泡醋醅，淋出的醋液三次浸泡熏醅，淋取的醋液为三淋；用清水四次浸泡醋醅，淋出的醋液四次浸泡熏醅，淋取的醋液为四淋。淋醋流程图见附录A。
半成品醋总酸（以醋酸计）≥4.0g/100mL，醋糟残酸（以醋酸计）≤0.1g/100g，熏醋糟残酸（以醋酸计）≤0.2g/100g。
5.3.3.6 陈酿、贮存

半成品醋需陈酿老熟。贮存容器须用无毒、无害、无异味的材料制成。

5.3.3.7勾调过滤
将陈酿后的醋按照标准进行勾调，食醋应符合GB/T 18187和DBS 14/008的质量要求。如有过滤需求，则进行过滤除去悬浮物及杂质。

5.3.3.8检验、包装
食醋杀菌后经感官及理化指标检验合格，灌装、包装为成品。

6 其他要求
生产企业应符合GB 8954的规定，山西陈醋应符合GB 2719及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。

附录 A

（规范性）

淋醋工艺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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